温州市中医院水心院区拆建工程环保验收项目采购文件
一、项目名称：温州市中医院水心院区拆建工程环保验收项目
二、采购方式：院内公开遴选（非政府采购）
三、预算金额：99000元

四、项目内容
温州市中医院水心院区拆建工程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环保竣工三同时验收。出具《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环保竣工三同时验收报告》。

五、付款方式
项目完结后一次性支付，乙方完成并提供正式报告和足额发票后，甲方一次性支付完全部技术服务费，乙方提供一式五份的正式《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环保竣工三同时验收报告》。 
六、定标方法

1、确定中标候选人

1.1由评标委员会确定中标候选人。

1.2评标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有关规定按评审后得分（即技术分与商务分之和）由高到低顺序排序，得分前二名的投标人确定为该项目的第一和第二中标候选人（得分相同报价低的排序第一；得分且报价相同的，技术指标优的排序第一）向采购人推荐。

2、确定中标人

2.1采购人按照评标报告中推荐的中标候选供应商顺序确定中标人；也可以事先授权评标委员会按照推荐的中标候选供应商顺序直接确定中标人。中标候选人并列的，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

2.2如中标人放弃中标、或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的；或者经质疑，采购人审查后，确因排名第一的候选人在本次采购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其他原因使质疑成立的，采购人可以视情况直接确定排名第二的候选人为中标人或重新组织招标。

中标人确定后，采购人将在温州市中医院官网公告中标结果，并通知中标人进行合同的签订及项目具体实施。

七、评分细则
1、技术分的评定（80分)（权值80%）

各评委成员按下列评分项目进行评判，每人一张评分计算票，并记名。投标文件各项评分内容由评标委员会成员各自评分，如某张票的一个因素项目超过规定的范围，则该张票无效。各评标委员会成员对各投标人的各项评分内容评分的算术平均值为各投标人技术分得分（小数点后按四舍五入保留2位）。

2、商务标（报价）20分（权值20%）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余投标人报价与该基准价对比，计算出商务报价评分值（保留小数2位）：

1）有效投标人的报价等于评审基准价时其报价分为满分20分；

2）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以下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评分基准价/投标人投标报价）× 价格权值 ×100（保留小数2位）

3、有效投标人的综合得分为技术分和商务（报价）分的总和。

4、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八、附件

1、技术评分：满分80分
	商务技术评分表（满分80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及评分标准、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
	投标人整体实力（12分）
	供应商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认证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售后服务体系完善程度认证证书的且在有效期内的，每提供一个证书复印件的得2分。（0-8分）

	
	
	投标人具备浙江省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服务能力评价证书甲级的得4分，乙级的得2分。（0-4分）

	2
	类似项目业绩（6分）
	2020年1月1日起至本项目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具有同类项目的业绩，每提供一份合同得2分，最高得6分； 
同类项目业绩：内容包括环保竣工三同时验收。
注：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合同未能体现评审要素的须附相应的佐证资料。
（未按规定提供证明材料的类似业绩不予认可。）

	3
	拟派项目组人员资历（26分）
	项目负责人具有环保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的得3分，具有注册环评工程师资格证书的得3分，本项最高得6分。

	
	
	项目组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具有环保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每个得2分，本项最高得10分。

	
	
	项目组成员具有注册环评工程师资格证书的，每提供1份得2分，最高得10分。

 (同时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和注册环评工程师项项目组人员可累计得分。）

	4
	实施方案（20分）
	根据供应商对本项目提供的实施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适用性进行综合打分。（0-10分）

	
	
	根据供应商对本项目的解读和理解的完整性、合理性、科学性进行综合打分。（0-10分）

	5
	质量保证及进度计划（16分）
	对本项目评价服务工作的质量保证措施。（0-8分）

	
	
	针对各项评价服务工作的计划及进度安排。（0-8分）


价格评分：满分20分
报价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报价（人民币元）
	备注

	1
	温州市中医院水心院区拆建工程环保验收项目
	大写：
	

	
	
	小写：
	


说明：

1、全部报价均为税后价。

2、投标总价应包括本项目整个服务期所需的一切设备、材料、软硬件、人工、工具、设备、保险、交通、利润、税金（包含须由投标人承担的各种税费）、其它需投标人承担的费用及潜在可能涉及的一切费用。投标人应认真计算可能发生的各相关费用并计入投标报价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藉此要求增加任何费用。如上述没有提及但该项目仍需要的内容，请投标人自行考虑一并计入投标报价中（未计入的，视为投标人的优惠）

3、不提供此表格将被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文件。

4、报价超过预算金额按无效标处理。
   供应商全称（盖章）：

   供应商代表（签字）：

   日  期：   
